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無人機教育與訓練教室管理辦

法 
20330-066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技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妥

善管理及運用無人機教育與訓練教室（以下簡稱本教室），特訂定弘

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無人機教育與訓練教室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教室主要用途為培育無人機產業所需之技術人力，訓練學生具備無

人機組裝，維修，操控與應用開發能力之場所。 

第 3 條 本教室之管理設負責人一名，由系主任委派本系教師擔任之，負責綜

理本教室安全衛生管理及環保規定與運作事宜。 

第 4 條 本教室之儀器設備管理設保管人一名，由系主任指派本系助理擔任

之，負責管理維護與保管本教室之儀器設備。 

第 5 條 本辦法所稱之儀器設備包含本教室內之單位財產、列管財產、設備及

物品。 

第 6 條 本教室以提供本系排課、會議及使用等為優先，本校其他院系或校外

單位若有上述等需求，應事前向本系提出租借申請。 

第 7 條 本教室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 本系無人機相關專業課程。 

二、 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三、 其他院系之課程、會議或活動。 

四、 校外單位之課程、會議或活動。 

第 8 條 本教室之借用以單位或團體之使用為優先，由借用單位主管及授課專/

兼任教師具名借用並負擔使用責任。 

第 9 條 本教室場地收費規定如下： 

一、 校內單位及學生社團主辦之活動，免收場地使用費。 

二、 應支付場地使用費者 

（一） 校外單位之主辦之活動，支付全額場地使用費。 

（二） 校內單位協辦之活動，場地費以半價計算。 



（三） 向參加人員收取費用或獲得經費支援之校內活動。 

三、 經校方核示得減(免)收場地使用費，依核示結果辦理。 

四、 假日活動需另行支付場地清潔人員之費用。 

五、 收費標準詳如下表 

 

收費標準 

校內收費 對外收費（主辦單位為校外團體） 

 每小時 450/間(20 人以下) 

 每小時 500/間(21-35 人以下) 

 每小時 550/間(36 人以上) 

 每小時 900/間(20 人以下) 

 每小時 1000/間(21-35 人以下) 

 每小時 1100/間(36 人以上) 

第 10 條 本教室借用程序與使用規定如下: 

一、 應於借用前七天向本系提出申請為原則，並繳交「無人機教育與訓

練中心設備使用申請單」(附件)。 

二、 各單位或團體之借用申請由本系系主任審核決定後通知。 

三、 週六、日借用者須於週五至本系借用鑰匙，並於週一上午 9:00 前歸

還，始得申請使用本教室。 

四、 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需指派一位負責人員，於借用前後至本系借還

鑰匙。 

五、 使用前，借用單位負責人員應主動檢查儀器設備有無遺失或損壞，

如發現問題，應立即向本系辦公室報備。 

六、 如有任何儀器設備於使用中發生異常或損毀，應立即向本系辦公室

報備。 

七、 使用後，借用單位負責人員需會同本教室之儀器設備保管人共同檢

查儀器設備有無遺失或損壞。如有任何儀器設備毀損或遺失，一

概由使用單位負責賠償新品或恢復設備同價值之金額。 

八、 本系保留借用時間之權利，若適為本系重要活動所需，本系有權要

求提前歸還。 

第 11 條 使用人應遵守事項： 

一、 維護本教室整潔。 

二、 如有損壞照價賠償或修復。 



三、 非經同意，不得任意移動或拆裝各項軟、硬體設備。 

四、 非經同意，不得任意拿取或外借教室內所有器材及設備。 

五、 使用期間自行負責安全衛生及環保之責任。 

六、 不得擅自變更或增加本教室擺設與儀器設備功能。 

七、 使用後確實關閉電源及門窗。 

八、 本教室使用應填寫「空間使用記錄簿」。 

九、 儀器設備使用應填寫「儀器設備使用記錄簿」。 

第 12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據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呈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2 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無人機教育與訓練教室使用記錄表 

日期 使用人 課程/用途 班級 人數 使用時間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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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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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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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無人機教育與訓練教室儀器設備使用記錄表 

日期 設備名稱(財產編號) 使用人 使用地點/用途 使用時間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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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自     點     分 

至     點     分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無人機教育與訓練中心設備使用申請單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借 

用 

設 

備 

範例：設備名稱(財產編號) 

活動場地  

使用原因  設備歸還日期  

使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上下午     時     分起(週    ) 

至 

民國    年   月    日上下午     時     分止(週    ) 

 

申請單位 核准單位 

申請人 指導老師 單位主管 承辦人員 系主任 

     

聯絡電話 

 

第一聯：本聯由智慧科技應用系存查 

 

 

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應用系無人機教育與訓練中心設備使用申請單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借 

用 

設 

備 

範例：設備名稱(財產編號) 

活動場地  

使用原因  設備歸還日期  

使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上下午     時     分起(週    ) 

至 

民國    年   月    日上下午     時     分止(週    ) 
第二聯：本聯由申請單位存查 

 



 



 



 




